
 

证券代码：002366       证券简称：台海核电       公告编号：2021-084 

台海玛努尔核电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新增诉讼及诉讼进展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台海玛努尔核电设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台海核电”）于

近日收到一级全资子公司烟台台海玛努尔核电设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烟台台

海核电”）转来的《传票》、《起诉书》，二级控股子公司德阳市万达重型机械

设备制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德阳万达”）转来的《判决书》等相关材料，现

将新增诉讼及诉讼进展公告如下： 

一、有关新增诉讼的基本情况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绵竹支行（以下简称“工行绵竹支行”）诉被告

德阳万达借款合同纠纷一案。 

（一）受理法院：绵竹市人民法院 

（二）案号：(2021)川 0683民初 2628 号（2021年 12月 7日 9 时开庭） 

（三）原告：工行绵竹支行（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10683905259228P，住

所地位于四川省绵竹市剑南镇回澜大道 144 号） 

（四）被告一：德阳万达 

被告二：陈勇 

（五）案件原由：金融借款合同纠纷 

（六）本案案情 

2020 年 5月 12 日，工行绵竹支行与德阳万达签订编号为 023050003-2020

年（绵竹）字 00139 号《小企业借款合同》“借款金额为 750万元,用途为偿还

2018年（绵竹）字 000043 号合同项下台海万达所欠债务，贷款期限为 11个月，

还款期限为 2020年 12月 31日前偿还 5万元，2021年 4月 15日偿还 745万元，

贷款利率按提款前一工作日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 1年期贷款市场报

价利率（LPR）上浮 0个基点（一个基点为 0.01%），如逾期还款，在合同执行

利率水平上加收 50%逾期利息”，复息按逾期罚息利率计算。担保方式为最高额



 

抵押担保，德阳万达自愿以位于河东区龙泉山南路三段 21号营业用房及土地使

用权（土地使用权证号为德府国用（2012）第 00388号；房屋产权证号德阳市房

权证河东区字地 0147207 号）为工行绵竹支行借款合同下债权提供抵押担保，同

时双方还对违约责任等权利、义务进行了明确约定，同日，工行绵竹支行与陈勇

签订了《保证合同》，陈勇自愿为担保方为德阳万达上述借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担保。合同签订后，工行绵竹支行按约对德阳万达完成支付借款义务。由于工行

内部业务地域管辖范围原因，后续该笔业务转交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德阳

旌阳支行负责管理。 

德阳万达偿还 5万元借款后剩余借款 745 万元未能及时还款，为此，工行绵

竹支行诉讼至绵竹市人民法院。 

（七）原告的诉讼请求 

1、请求法院判定德阳万达向工行绵竹支行归还本金人民币 745 万元，利息

69,482.28元（此利息暂计至 2021年 9月 17 日），合计 7,519,482.28 元。之

后的利息、逾期罚息、复利按照双方约定利率计算至本金付清之日止。 

2、请求法院判令德阳万达以其名下的位于河东区龙泉山南路三段 21号营业

用房及土地使用权的抵押物享有优先受偿权。 

3、请求法院判令德阳万达支付律师费 300,779元。 

4、请求法院判令陈勇对第 1、第 3项诉讼承担连带责任清偿责任。 

5、本案全部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目前该案件正在一审审理中。 

二、往期诉讼进展情况 

2021 年 12月 8 日，烟台台海核电收到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快递送达

的《民事判决书》（2020闽 01民初 2184号），本案系渤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福州分行（以下简称“渤海银行福州分行”）与台海核电借款合同纠纷： 

（一）案件当事人 

原告：渤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州分行 

被告：烟台台海核电、烟台市台海集团有限公司、公司、王雪欣、东旭 

（二）案件基本情况 

2017年 8月 11日台海核电与渤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州分行（以下简称“渤



 

海银行”）签订编号为渤福分流贷（2017）第 19号流动资金借款合同，合同金

额 100,000,000.00 元。烟台市台海集团有限公司、王雪欣、东旭提供保证担保，

贷款期限自 2017年 8月 16日起至 2019年 8月 15日止。 

2019 年 8月 13 日再次签订编号为渤福分流贷展期（2019）第 1 号借款展期

合同，合同金额 850,000,000.00 元，到期日为 2020年 8月 14日，其中已陆续

归还 1,500,000.00 元本金，尚欠本金 83,500,000.00 元。 

2020 年因台海核电未能按时足额还本付息，被渤海银行提起诉讼。渤海银

行请求法院依法判令烟台台海核电立即偿还本金 83,500,000.00元、利息

3,027,735.1元、罚息 1,049,303.81元，烟台市台海集团有限公司、烟台台海

核电、王雪欣、东旭对该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该诉讼已于 2020 年 11月 11日披露，见《关于新增诉讼及诉讼进展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0-069）。 

（三）判决情况 

目前，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判决，主要内容如下： 

1、台海核电应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偿还渤海银行福州分行借款本金 8,350

万元，并支付暂计至 2020年 9月 25日止的利息 3,027,735.1元、罚息

1,017,068.02元、复利 30,453.34元，之后的利息按《流动资金借款合同》的

约定计算至债务实际清偿之日止（其中复利的计算基数为期内尚欠利息，不得包

含逾期罚息）； 

2、台海核电应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偿还渤海银行福州分行律师代理费 3万

元。 

3、烟台市台海集团有限公司对本判决第 1、2项确定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

任（其中利息、罚息、复利计至 2020年 11月 28日止），并在承担保证责任后，

有权向债务人追偿。 

4、烟台台海核电对本判决第 1、2项确定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其中利

息、罚息、复利计至 2020年 11月 19日止），并在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向债

务人追偿。 

5、王雪欣、东旭对本判决第 1、2项确定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并在承

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向债务人追偿。 



 

6、驳回渤海银行福州分行其他诉讼请求。 

如当事人未按上述期限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按《中华人民共和国诉讼法》

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利息。 

案件受理费 479,835 元，由公司、烟台台海核电、烟台市台海集团有限公司、

王雪欣、东旭共同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福

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

提出副本，上诉于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三、是否有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截止本公告日，公司及子公司无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重大诉讼及仲裁事项，

公司如取得其他重大诉讼、仲裁相关文件后，将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四、本次诉讼事项对公司的影响 

1、公司已聘请专业的律师团队应诉，争取尽快解决相关诉讼事项，依法主

张自身合法权益，维护公司和股东利益。公司将通过加快推进债务重组，加强与

相关方沟通与协商，妥善解决诉讼事项，保持公司平稳运行。 

2、鉴于公司目前诉讼案件较多，累计金额较大，诉讼事项会导致公司融资

能力下降，加剧公司的资金紧张状况，对公司部分业务造成影响。公司存在因诉

讼仲裁面临银行账户被冻结、资产被查封拍卖等风险,可能对日常生产经营造成

一定的影响。 

3、公司控股股东烟台市台海集团有限公司、一级全资子公司烟台台海玛努

尔核电设备有限公司已经法院裁定进入破产重整程序，目前破产重整方案尚未确

定，进程及结果存在不确定性，公司将持续关注上述事项的进展情况，积极维护

公司及公司股东的权利，并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4、公司已被债权人向法院提出破产重整申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

破产法》的相关规定，如法院裁定公司进入重整程序，法院将指定管理人，债权

人依法向管理人申报债权。管理人或公司依法在规定期限内制定公司重整计划草

案并提交会议审议表决。公司债权人根据经法院裁定批准的重整计划获得清偿。

重整计划执行完成将有利于推动公司回归健康、可持续发展轨道。如果重整计划

草案不能获得法院裁定批准，法院将裁定终止公司的重整程序，并宣告公司破产。

如果公司不能获得法院裁定批准重整，公司将存在无法化解风险而被宣告破产的



 

风险。如果公司被宣告破产，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14.4.17

条第（六）项的规定，公司股票将面临被终止上市的风险。 

公司选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

述媒体披露的信息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相关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五、备查文件 

1、绵竹市人民法院《传票》； 

2、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绵竹支行《起诉书》； 

3、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决书》。 

特此公告。 

 

 

台海玛努尔核电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 12月 10日 

 


